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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工會第13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第2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4年3月12日（星期四）上午9時 

地  點：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705會議室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42號27樓） 

出席人員：台灣電力工會第13屆會員代表大會代表 

列席人員：各分會常務理事 

主    席：林代表恭興                        紀  錄：劉慧玲 

壹、報告出席人數： 

應出席121人、實際出席71人、委託出席3人、合計出席74人。 

貳、宣讀第13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紀錄 

決議：通過。 

參、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類別：主計        編號：001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擬具103年度（103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工作計劃

暨經費收支預算，提請審議案。 

上次會議決議： 

1、福利處「會員子女獎學金」科目預算，入選同額者，

不須抽籤，逕發獎學金，增加經算部份送理事會調整

預算，另相關修訂條文請福利處送理事會討論。 

2、其餘通過。 
執行情形：已照決議辦理。 

二、類別：主計        編號：002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102年度（102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收支決算表，提

請審議案。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照決議辦理。 

三、類別：組訓        編號：001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本會各分會模範勞工選拔要點修訂事宜，如說明，敬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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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模範勞工，依下列

原則選拔： 

（1）直接從事基層工作之會員

優先；但如以現任各級工

會幹部身分當選者，其當

選比率，不得逾總名額四

分之一。 

（2）所屬單位女性員工佔多數

者，應合理顧及女性員工

名額。 
（3）凡最近五年被選拔為模範

勞工者，本年不得參加選
拔，否則應予取消資格，
並不予遞補缺額。 

模範勞工，依下列原

則選拔： 

（1）直接從事基層工作之會員優

先；但如以現任各級工會幹

部身分當選者，其當選比

率，不得逾總名額四分之

一。 

（2）所屬單位女性員工佔多數

者，應合理顧及女性員工名

額。 
（3）凡最近五年被選拔為模範勞

工者，本年不得參加選拔，
否則應予取消資格，並不予
遞補缺額。 

（4）當年度(5月31日前)之屆退
會員，不得參加遴選，若經
本會審查發現資格不符，得
逕予註消其模範勞工資格，
並不予遞補所缺名額。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照決議辦理。 

四、類別：勞資        編號：002        提案單位：第70分會 
案由：台電公司要注意各縣、市政府都更計畫是否涉及公司

權益。 

上次會議決議：請研發處發文董事會。 

執行情形：已依決議辦理，詳如附件1。 

五、類別：勞資        編號：003        提案單位：第70分會 
案由：台電公司應再多招收養成班人員。 

上次會議決議：移送勞資處辦理。 

執行情形：已依決議辦理，詳如附件2。 

六、類別：勞資        編號：005        提案單位：第46分會 
案由：台電公司不應撥款補助103年貢寮海洋音樂祭活動。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從今年開始不予補助。 

執行情形：經多次勞資會議討論最後在第10屆第17次勞資會議

討論及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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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1)：經本會103-05次委員會議討論，決議略

以：「本案因目前狀態仍未明朗，澄清需時，考量

本案活動預定舉辦時程在即，為免影響申請單位經

費籌湊，本案本年度不予協助。」故本會今年未補

助貢寮音樂祭。 

七、類別：研發        編號：002        提案單位：第70分會 
案由：電業法修法，台電要慎重因應。 

上次會議決議：請總會繼續努力爭取。 

執行情形：「工會版電業法」完成後，電業法專案小組幾次努力
影響行政院版本修正： 
1、103年06月26日能源局李組長及詹工程師與本會電

業法專案小組溝通會議。 

2、103年07月17日毛副院長聽取能源局簡報後，要求

能源局重新檢討，本會也在8/04日將工會版電業

法之訴求重點及歐、美、韓國等國家實施電業自

由化所造成影響，送到鄧政次辦公室。 

3、103年10月16日，經濟部向行政院長報告「我國電

力市場自由化之規劃」院長提示事項如下： 

（1）電業自由化的推動應在兼顧目的下採取漸進

式演變之規劃，以降低可能之衝擊影響，求

取穩健之發展。 

（2）宜分階段，先從提升台電公司效率之相關機

制優先處理。 

4、103年11月5日由總經理召開「研商電業法修法因

應相關議題」會議，會議中本會堅持在維持綜合

電業的前提下，同意配合改變。 

※能源局表示將針對電業法修法方向進行下列3項調整： 

(一)廠網分離時程：擬由「總計最長7年」調整為
「總計最長9年」。 

(二)售電業：不開放售電業，由電力網業負責售電

業務。 
(三)政策性負擔：政策性負擔轉嫁由所有用戶負擔。 

5、103年12月24日由楊瓊櫻委員在立法院主持「台電

公司電價費率計算公式之修定」公廳會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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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邀請多位學者發表意見，在發表言論中多位學

者一致認為台電若要實施浮動電價，首先要台電

自由化，電業自由化後電價自然回歸市場機制，

這對未來電業法修正會又是一各很大變數。 

※最新辦理進度：經洽能源局說明，目前電業法修正

草案正參酌經濟部法規會意見進行文字修訂，工會

版電業法將於104年2月10日再召開最終草案修訂會

議，俟修定完成後即將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委請楊委

員瓊瓔提案，未來電業法修正戰場在立法院，屆時

希望各位代表、同仁能團結一心，避免台電被分割

的命運。 

八、類別：福利        編號：001        提案單位：第45分會 
案由：建請爭取公務人員退撫條例能儘速修法，保障本公司公

保退休人員權益。 

上次會議決議：請總會往公務人員保險法方向努力爭取。 

執行情形：本會爭取通過「公保法第48條修正案」，列為本會

今年度首要目標；目前朝向兩方面進行。 
第一方面─積極尋求各黨團共同支持，並拜會各黨團。 

第二方面─製作簡略版說帖，主動向各立法委員遊

說，建請同意通過「公保法第48條修正案」。 

九、類別：臨時動議      編號：001        提案單位：第45分會 

案由：請總會協助原深澳電廠借調龍門電廠及龍門施工處人員，

正式調入借用單位，以穩定員工工作情緒。 
上次會議決議：移送勞資處以專案處理。 

執行情形：已依決議辦理，詳如附件2。 

本次會議決議：俟收到104年3月2日專案會議紀錄，如相關人員

無異議，本案結案。 

十、類別：臨時動議      編號：002      提案單位：許棟雄代表 
案由：建請凍結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會費。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待下次代表大會再行討論是否繼續繳交

會費。 

執行情形：已照決議辦理並於本次會員代表大會再次提案。 

陸、上午9時50分，主席宣佈休息，10時10分繼續討論提案。 


